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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管理及彈性調整」要點 

108年3月19日  107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12月20日 111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9月10日  113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充分運用全校空間，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管理單位係指統籌該空間運用之單位。 

三、各院系所研究中心依目前使用空間屬性，如現有普通教室、專業教室、研究室及實驗室

等，應依本要點管理，並由各院統籌依使用狀況彈性調整運用。 

四、各管理單位可針對各項績效指標如：產學、研究、創新教學、國際競賽、論文、期刊、

指導研究生數等面向自行訂定評分基準，作為往後空間彈性調整參考。 

五、各空間管理使用單位應遵守事項： 

(一)各單位應善盡清潔及保管責任，遵守營繕、建築、消防、環安衛等規定，並指定人

員負責所屬空間、設施日常與災害預防巡檢及損壞請修工作，以善盡使用保管之責。 

(二)所轄空間不得私自轉讓或交換，除另訂有場地使用或收支要點外，不得對外出租。

如有違反原使用目的者，經總務處查證屬實後，得簽請管理使用單位限期改善，仍

未改善或違規情形重大者，得終止使用該空間，該空間由校統籌運用，未分配期間

由總務處統籌管理。 

(三)單位若未能善盡管理之責，因不當使用造成設施或設備損壞，須自行負責復原。 

(四)重大變更或改裝內部設施涉及法規事項（如牆面增減）時，應簽會總務處，並奉校

長核准後方得施作及變更。 

(五)若單位被整併或裁徹，原空間將收回由校統籌運用，未分配期間由總務處統籌管理。 

(六)教學空間每生享有室內面積得由各管理單位依安全考量及教學需求，彈性調整運用。 

(七)教學空間雖由各使用單位日常維運，但由管理單位統籌調度運用，並於教務系統開

放各單位上課使用，以提升空間使用效能。 

(八)其他空間管理應盡之事項。 

六、退休教師應於退休生效日起返還其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研究中心等各類空間，其

所留空間在未聘進新教師前，由所屬院系所管理，新進教師以接續前一職缺所用空間為

原則，若需調整由所屬管理單位協調調整。 

獲本校致聘為名譽教授者，其使用空間依本校名譽教授致聘要點規定辦理。 

退休教師得於退休生效日三個月前，向各系提出申請延後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經系務

會議以及院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使用期限至多為一年。其申請借用資格須同

時符合下列規定： 

(一)在本校任專任教師(教授或副教授)十年以上，依法退休者。 

    (二)現受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畫(含共同主持人)、編撰重要著作或指導學生者(含共同指

導學生)。 

(三)未在其他機構專職者。 

七、各院成立新單位有空間需求，原則上由各院自行依空間績效指標，就現有空間使用狀況

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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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院系所得成立空間管理委員會，就所屬空間定期評估檢討，以發揮最佳使用效能，若

閒置低度使用或跨院空間協調不成者，必要時提出專案報告，送校園規劃委員會審議。 

九、為確實掌握本校空間使用狀況及避免閒置，由管理單位每半年檢核所屬空間明細資料及

使用現況，空間資料如有異動，請檢送修正資料至總務處辦理變更，經彙整後提供管理

單位參考。 

十、學校未分配管理單位之空間，為學校統籌運用之校控空間，以租用或借用為原則，由總

務處統一代管，並規劃適當空間，提供校內單位執行本校立案或核准之教學研究、專案

計畫、產學合作或行政支援等租借使用。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